
关于做好2015/2016学年第二学期

期末复习考试工作的意见

各学院、各有关单位、各学生班级：

按照本学期教学工作安排，第二十周为期末考试周(2016年7月18日—2016年7月22日)。考试是学校教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，是督促学生系统复习和巩固所学知识、检查教学效果、总结教学经验、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。考风是学风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良好的考风是良好学风的基本保证。为了加强考试管理，严肃考风考纪，以考风促学风，确保考试结果的公平、公正，特对全校期末考试工作提出如下要求：

1、 加强领导

1. 成立长春工业大学期末考试领导小组，成员如下：

组  长：李占国、李雁冰

副组长：李万龙、王春阁、谭君、张宝昌

总主考：李万龙、王春阁、张宝昌、王新民

副总主考：吴万民、杨国程、周文军、张恩忠

2. 各学院成立期末考试领导小组，成员如下：

主  考：各学院党委书记、院长

副主考：各学院党委副书记、副院长、系主任、教学秘书

二、基本要求
1.考试前请各学院、各学生班级认真组织学习《长春工业大学本科考试工作条例》、《长春工业大学理论课考核管理规定》、《长春工业大学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与考试工作相关的管理规定，提高对考试工作重要性、严肃性的认识。

2.任课教师要调整好教学进度，保证每一门课程有一定的复习时间，在课程结束后做好学生的辅导答疑工作，解答学生在复习期间遇到的疑难问题，但不得给学生划定复习范围。北湖校区任课教师必须利用第十九周为学生做好答疑工作。
3.学生工作管理部门要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，加强考风考纪教育，通过考试纪律的学习和典型事例的警示，教育学生诚信考试，远离作弊，使学生以正确的心态对待考试，杜绝投机取巧、侥幸作弊心理。

4.考试时，学生必须携带身份证、校园一卡通或学生证，放在课桌的右上角以备检查。考生在考试中要严格遵守考试纪律，不得将手机等通讯工具带入考场，一经发现，按违纪处理。书包、书籍、资料及衣物等须交到讲台前，考试时除考试必用物品外，不得有任何其它物品。如有违纪或舞弊行为，按《长春工业大学本科考试工作条例》进行处理。

5.各学院应以板报、横幅等形式做好宣传，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；教室保洁工作人员应打扫好教室卫生，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复习考试环境。各学院、学生班级不得将教室作为专用教室。

三、命题工作
1.认真把好命题关，保证试卷质量。命制试题要以教学大纲为依据，题量和难度要适中，尽量增加一些综合性试题，突出考查学生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能力；凡课时、大纲相同且结束时间基本相同的课程，应统一命题，统一考试，尽量减少任课教师独立命题现象；系主任要切实做好试题的审核工作。

2.所有课程必须同时出A、B两套试卷，且要求两套试卷的覆盖面、难易程度和题目份量相当，要避免同一课程考试试卷与往年试卷重复比例过高的现象。一份作为期末考试试卷，另一份作为重考试卷（两套试卷须同时交齐），在考前10天送交教务处教务科，教师不得指定考试试卷。
3.为了加强试卷规范化管理，试题无特殊要求的，一律使用学校统一试题模板出题，要求用A4纸打印；试卷科目名称要与课程名称完全相同，试卷内容要求准确无误，有系主任审核签字。如发现问题，须在开考前予以更正；正确填写考试形式、折合分、学时等相关内容；试卷底稿要求字迹清晰，无漏页漏题，布局要合理、美观、规范。
4.命题教师和接触试题的工作人员，不得以任何方式泄漏试题；如发生泄漏或变相泄漏试题情况，依据《长春工业大学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关当事人的责任。

5.考试内容要突出创新性、实践性，要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。考试方式可采取课堂评价、笔试（开卷、闭卷）、口试、实验、论文等相结合的多种方式。各学院要积极鼓励广大教师和课程组进行考试内容及方法的改革，将一些好的做法和经验及时总结并推广。

四、监考工作 

1.请各学院按照规定要求，在期末考试前召开任课教师和监考人员会。做好考前的宣传动员和思想教育工作，研究和布置有关考试的各项具体工作。考试也是对教师和监考人员的责任心和执行监考任务态度的考验。北湖校区考试期间，学校将安排监考教师班车，各学院要合理安排监考人员，将监考任务及时通知到教师本人，确保考试顺利进行。

2.监考人员应熟悉学校有关的考试规定，并严格执行，在考试过程中忠于职守，认真履行职责，维护考场秩序，保证考试的公平、公正性，杜绝违纪现象发生。监考人员如有迟到、监考期间看书看报、聚集聊天、接听手机、擅离职守，对考场上的违纪作弊行为不加制止等行为，按教学事故处理。
3.监考人员一律实行站立式监考，并应事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。按要求提前10 分钟到达考场，关闭手机及其它通信设备；开考前向学生申明考场纪律和有关注意事项，引导学生将书包、讲义、笔记等物品放在指定位置，认真检查学生证件，是否按指定位置就座。考试开始前五分钟，逐一核对考生证件同时发放试卷，严禁将试卷由学生传发；考试结束，当场清点考卷数量，核对实考人数和缺考人数。按照“发多少、收多少”的原则回收学生用过的题签和草纸等。

五、巡考工作

1.期末考试期间，各学院应组成由教学院长、教学秘书及学生政工干部组成的学院考试巡视组，深入各校区和各考场，巡视、检查本学院考试工作情况，确保本学院考务工作顺利、有序进行。
2.教务处、学生工作处及校督导组要选派巡视人员到各个考场进行巡视，重点检查各学院考试组织情况和监考情况，并认真填写《长春工业大学考场巡视员巡视记录单》。

六、阅卷与成绩登录

1.阅卷是考试工作中的重要环节。试卷评定要按照学校统一要求，坚持标准，实事求是，成绩符合合理的正态分布。任课教师应该严格按照评分标准，公正、公平、科学地评阅试卷，做到扣分有理、得分有据，不得擅自提分。考试课程最终成绩，应以学生综合成绩（含考试成绩、平时成绩等）进行评定。对于首次参加阅卷工作的新教师，学院应在阅卷规范方面给予详细指导，避免在卷面上出现随意涂抹或评分不严谨等问题。

2.教师要严格按照规定时间及时准确的进行网上登录成绩，并按照相关规范要求，及时做好试卷整理、归档及成绩分析等各项工作。

3.学生如对成绩有疑义，可在规定时限内向所在学院提交《考试成绩复查申请》，由学院转请有关教师复查。如成绩确有误，任课教师须提交《成绩更正申请单》报告说明原因，并携带试卷、教师工作手册等相关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到相关部门签字，报教务处教务科备案方可更正。

长春工业大学

2016年7月1日



